
全
國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教
育

研
討
會
紀
要

本
中
心
與
輔
大
社
工
系
於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十
月
一
日
，
故
臺
北
市
松
山
社
會
福
利
服

聲
中
心
舉
辦
「
全
國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教
育
研
討
會
」
'
就
國
內
社
會
工
作
實
施
之
具
體
目

棋
、
政
策
、
執
行
方
法
加
以
討
論
，
以
促
成
校
際
間
之
共
識
與
合
作
。

閉
幕
後
，
首
先
由
各
校
簡
報
實
習
概
況
，
各
校
大
致
分
成
套
觀
與
實
習
二
部
份
實
施

，
期
藉
由
參
觀
讓
同
學
認
識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之
性
質
、
功
能
、
組
織
及
其
運
用
社
會
福
利

資
諒
的
方
式
等
作
通
盤
的
了
解
。
再
透
過
實
習
，
期
與
課
本
上
的
理
論
相
配
合
，
將
專
業

知
識
付
諸
實
施
。
緊
接
著
由
與
會
人
士
分
成
四
組
討
論
。

第
一
分
組

由
輔
大
社
工
系
許
主
任
臨
高
主
持
，
研
討
主
題
為
「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教
育
的
具

體
目
標
與
實
施
方
案
」
。
研
討
結
果
有
下
列
決
議
•• 

一
、
實
習
教
育
的
宗
旨
為
，
加
強
學
生
對
社
會
工
作
寶
路
之
了
解
，
並
使
理
論
與
寶

路
相
互
印
證
'
並
體
驗
專
業
知
識
、
技
能
之
運
用
，
以
培
訓
社
會
工
作
之
專
業
人
才
。
」

許
明
華

二
、
課
程
目
標
.• 

@
了
解
實
習
機
構
的
組
織
、
運
作
功
能
與
實
際
工
作
方
法
，
並
為

其
前
程
預
做
準
備
。
@
整
合
並
評
估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、
知
識
及
技
巧
之
可
用
性
。
@
透
過

團
體
、
或
個
別
督
導
過
程
，
促
進
學
生
自
我
了
解
，
建
立
人
際
關
係
，
達
成
專
業
成
長
。

三
、
學
習
目
標
:
由
學
生
各
別
需
要
及
機
構
的
功
能
共
同
訂
定
之
。

四
、
建
議
.. 

@
由
內
政
部
請
各
縣
市
政
府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編
列
實
習
預
算
，
以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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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
養
未
來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並
誡
低
機
構
之
負
擔
。
@
期
教
育
部
准
許
各
校
酌
收
實
習
簣

，
並
限
制
專
款
專
用
，
暨
同
意
實
習
課
程
之
作
彈
性
安
排
。
@
成
立
社
會
工
作
教
學
委
員

會
，
培
養
各
校
之
共
識
。
@
類
似
的
研
討
會
，
宜
由
各
校
配
合
機
構
輪
流
辦
理
。

第
二
分
組

主
持
人
為
基
六
社
會
系
秦
教
授
丈
力
，
主
題
為
「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教
育
相
關
專

項
之
規
剖
與
安
排
付
學
校
方
面
」
，
經
熱
烈
討
論
昕
得
結
論
如
下

•• 

一
、
學
校
對
社
工
質
習
教
育
的
現
剖
與
安
排•• 



付
行
政
方
面•• 

設
置
質
習
委
員
會
(
中
心
)

興
、
評
鑑
。

，
由
專
職
人
員
負
責
機
構
之
選
摔
、
聯

臼
對
學
生
的
協
助
方
面
•• 

事
先
讓
學
生
對
參
觀
的
機
構
充
分
認
識
，
進
而
助
其
養
成

助
人
的
專
業
技
巧
。

儒
教
師
的
職
責•• 

負
責
對
學
生
的
督
導
，
作
業
之
批
改
，
機
構
之
拜
訪
。

第
三
分
組

研
討
主
題
為
「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質
習
教
育
相
關
事
項
之
現
劃
與
安
排
已
機
構
方
面
」

.
由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系
楊
教
授
蓓
主
持
，
結
論
為.• 

一
、
學
校
主
動
與
機
構
連
絡
，
以
提
昇
實
習
之
成
裁
。

二
、
各
校
的
老
師
依
其
專
長
，
一
起
申
請
性
質
相
同
的
機
構
統
籌
規
劃
質
習
事
宜
，

再
由
該
機
構
由
學
有
專
緝
的
人
員
負
責
督
抽
嚀
。

三
、
各
校
宜
統
一
與
機
構
申
請
的
時
間
，
以
兔
造
成
行
政
上
的
困
擾
，
致
學
生
找
不

到
機
構
，
或
機
構
沒
有
學
生
的
問
題
。

四
、
自
學
投
主
動
與
實
習
機
構
連
紫
、
溝
通
，
讓
機
構
了
解
學
校
的
期
望
，
並
加
以

配
合
，
以
提
昇
質
習
品
質
。

第
四
分
組

由
東
海
大
學
陶
教
授
蕃
瀛
主
持
，
就
「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學
生
成
緝
考
核
」
加
以

討
論
，
得
到
以
下
結
論
.• 

一
、
尊
重
機
構
的
考
評
。

二
、
學
校
督
導
方
面
的
考
評
，
可
考
慮
由
學
生
共
同
率
與
。

一
一
一
、
機
瑞
典
學
校
考
評
之
比
例
，
可
由
機
構
佔
四
O
l
八
O
%
9
學
校
佔
六
O
!
二

。
%
的
彈
性
比
例
。

四
、
考
評
項
目
•• 

的
個
人
成
長
部
份•• 

實
習
中
其
體
的
行
為
，
如
勤
情
、
服
儀
、
任
器
是
否
達
成
、
學

習
中
是
否
具
開
放
的
態
度
、
自
我
成
長
是
否
有
改
變
。

ω
專
業
成
長
部
份
•• 

L

對
機
構
的
認
識

•• 

包
括
機
構
的
目
標
、
功
能
、
組
織
、
行
政
程
序
。

且
對
知
識
的
運
用
:
知
識
與
實
務
結
合
、
六
大
方
法
一
位
知
識
的
具
偽
。

q

仙
技
巧
的
操
作•. 

會
談
、
講
過
、
記
錄
、
資
源
利
用
、
應
用
領
導
技
巧
、
方
集
設
計

、
行
政
技
巧
等
。

4

倫
理
的
表
現
•• 

專
業
關
係
(
保
密
、
案
主
自
決
、
價
值
使
用
)
，
與
同
僚
、
第
三

者
的
關
係
、
自
我
充
實
。

綜
合
討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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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與
會
人
士
熱
烈
討
論
後
，
做
成
以
下
決
議
•. 

一
、
由
參
與
會
議
的
人
員
依
分
組
座
談
之
組
別
，
組
成
@
市
場
開
發
小
組
，
開
發
社

工
質
習
的
機
構
，
統
整
各
校
學
生
之
分
配
;
@
考
核
評
量
小
組
，
與
機
構
協
商
訂
出
一
套

考
評
制
度
;
@
教
育
研
發
小
姐
，
開
設
短
期
訓
轍
課
程
，
以
提
高
機
構
督
導
的
素
質
;
@

協
商
小
組
，
負
責
校
際
問
之
連
繫
工
作
。
期
透
過
四
個
小
組
的
運
作
，
讓
本
次
會
議
的
內

容
具
體
落
實
。

二
、
希
望
教
育
部
、
學
校
均
能
重
祖
學
生
質
習
課
程
，
在
人
事
、
經
費
，
制
度
各
方

面
多
加
配
合
。

三
、
期
福
利
機
構
能
在
軟
)
硬
體
方
面
提
供
良
好
的
設
備
，
讓
學
生
於
質
習
中
吸
取

經
驗
俾
培
護
專
業
能
力
，
及
個
人
人
格
之
成
長
。

四
、
學
生
本
身
的
認
知
，
積
極
培
養
學
生
的
興
趣
及
對
專
業
知
識
之
了
解
。




